各校区宣传栏使用管理办法
为加强宣传栏使用管理，丰富各校区校园文化，为各部门和学院提供宣传阵地，结合各校区所驻单位调整情况，经学校领导批准，现将宣传栏的使用分配、管理及奖励办法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各校区宣传栏使用分配安排

（一）舜耕校区
办公楼南侧路旁自西向东共有15块宣传栏，前4块由宣传部和其他职能部门使用，余下的11块由各学院使用，每学院1块，自西向东依次为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保险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体育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二）燕山校区
1号教学楼北共有12块宣传栏，其中东西侧各6块。东侧由北往南前3块由宣传部使用，余下的9块由各学院使用，每学院1块，依次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统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三）明水校区
4号楼南侧共有6块宣传栏，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燕山学院、明水校区管理办公室使用。

（四）圣井校区（每组3个宣传栏）
	宣传栏位置
	拟分配单位

	明德楼东  南组
	圣井校区管理办公室

	明德楼东 北组
	教务处

	闻道楼东  南组
	学生工作处

	闻道楼东  北组
	保卫处

	弘毅楼东  两组
	宣传部（报栏）

	东学生公寓西侧南、北两组
	团委（学生团体）

	中和路东一组
	经济学院

	中和路东二组
	财政税务学院

	中和路东三组
	金融学院

	中和路东四组
	保险学院

	中和路东五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中和路东六组
	宣传部（职能部门）

	第二餐厅东一组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第二餐厅东二组
	国际经贸学院

	第二餐厅东三组
	法学院

	第二餐厅东四组
	统计学院

	第二餐厅东五组
	外国语学院

	第二餐厅东六组
	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


二、宣传栏管理使用方法
（一）内容要求：

1、宣传的内容须真实、合法、健康，不允许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以及其他不健康内容。

2、使用的汉字、汉语拼音、数据、计量单位等，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印制规范工整、准确无误。

3、宣传的形式一律使用喷绘或写真，设计力求美观大方，与校园整体宣传环境相协调。
4、每学期至少更新两次宣传栏内容。
（二）维护方法
1、宣传部在各校区宣传栏标注各使用单位标识，各使用单位按规定位置使用。

2、各使用单位要爱护宣传栏，发现宣传栏出现损坏及时报修，报修电话81669152。
3、保持宣传栏整洁，发现有私自张贴现象及时制止并清理。
4、使用宣传栏时请注意安全。
（三）监督管理：
1、宣传部组织各宣传栏使用单位每学期进行2次集中检查。
2、如果学校宣传需要，宣传部有权使用任何位置的宣传栏，各单位部门必须予以配合。
3、如发现使用单位不遵守维护规定，宣传部按照相关规定通知当事部门按时整改。
4、如发现擅自张贴未经批准的广告以及活动公告的行为和内容交由保卫处，按相应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5、每组宣传栏两侧竖栏为赞助单位固定广告位，不属于宣传栏，请勿张贴宣传内容。
（四）评比奖励

每学期对各单位宣传栏进行评比，根据评比结果给予一定的奖金奖励，并作为学校推荐评选思政类奖项的依据。
                                  党委宣传部

                                2013年11月22日
